
   中西區區議會文件第 106 /2014 號附件一  

關注中西區大廈外牆懸掛招牌的安全性及合法性  

屋宇署的回覆：  

問題 1. 

在《建築物條例》及《建築物（小型工程）規例》下，屋宇署有以下招牌監管

機制：  

 

對新建招牌的監管  

屋宇署對新建招牌採取以下的監管：  

 

(i)  根據《建築物條例》，豎設招牌屬於建築工程，必須事先獲得屋宇署批准

圖則及同意展開工程。  

 

(ii)  隨著「小型工程監管制度」於 2010 年 12 月 31 日實施後，招牌擁有人亦

可以選擇根據簡化規定，豎設某些規模較小及潛在風險較低的特定類別

招牌，而無須事先獲得屋宇署的批准及同意。  

 

(iii )  《建築物（小型工程）規例》亦訂明某些複雜程度及安全風險方面均較

一般小型工程為低的招牌工程為「指定豁免工程」，可以在無須獲得屋宇

署事先批准及同意，亦不用委任建築專業人士及註冊承建商的情況下進

行工程。  

 

除根據上述程序豎設的招牌或「指定豁免工程」外，所有其他招牌均屬違例招

牌，屋宇署會採取執法行動予以取締。  

 

對現存及違例招牌的監管  

屋宇署一向十分重視招牌的安全問題，並一直有採取適當的執法行動處理違例

招牌。就現行處理達例招牌的執法政策，屋宇署實施了以下招牌監管制度：  

 

(a)  屋宇署會對正在建造或新豎設的違例招牌即時執法取締，同時會透過大

規模行動拆除現存的違例招牌。  

 

(b)  就危險或棄置招牌，本署會根據《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 105(1)條向

招牌擁有人發出「拆除危險構築物通知」，着令清拆有關招牌。在緊急情

況下，屋宇署會主動即時拆除危險招牌，以消除這些招牌對公眾構成的



即時或潛在危險，然後向招牌擁有人收回清拆費用。  

 
(c)  就現存規模較小及潛在風險較低的違例招牌，本署己於 2013 年 9 月 2

日實施了「違例招牌檢核計劃」。在此計劃下，某些現存的違例招牌在經

訂明建築專業人士及／或訂明註冊承建商進行安全檢查、鞏固（如有需

要）及向屋宇署核證其結構安全後，可以繼續保留使用，但其後每隔 5 年

須重新進行安全檢核，否則須將招牌拆除。通過檢核的招牌仍然屬於「違

例建築工程」，若在檢核的有效期內因缺乏妥善保養而變得危險，屋字署

可立即採取執法行動，要求招牌擁有人清拆有關招牌。  

問題 2. 

招牌擁有人有責任作適時維修，以確保招牌安全。  

 

因招牌自建築物掉下而蒙受損失和傷害的人，可考慮進行民事訴訟申索賠償。

這屬於民事責任問題，須由法庭考慮有關個案的多項因素後作出裁定誰應負上責

任。  

 

問題 3. 

就危險或棄置招牌，本署會根據《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 105(1)條向招牌擁

有人發出「拆除危險構築物通知」，着令清拆有關招牌。在緊急情況下，屋宇署會

主動即時拆除危險招牌，以消除這些招牌對公眾構成的即時或潛在危險，然後向招

牌擁有人收回清拆費用。若有關招牌物主的身份未能確定，屋宇署亦會將有關的危

險招牌拆除，但不會向該大廈業主或業主立案法團追討有關清拆的費用。  

 

問題 4. 及問題 5. 

《建築物條例》旨在規管建築物及建築工程的規劃、設計和建造，並就其結構

和消防安全方面訂定標準，以保障公眾安全。於大廈外牆豎建招牌屬於建築工程，

必須符合《建築物條例》的規定。在這方面，屋宇署發出了作業備考，訂明豎建於

大廈外牆的招牌的展示面積、相距空間、位置、物料及結構安全等標準。  

 

《建築物條例》第 14(2)條及《建築物（小型工程）規例》第 61 條訂明，屋宇

署批准任何圖則或同意任何建築工程的展開或就任何小型工程的圖則或文件發出

的認收書，均不得當作： - 

 

(a)  賦予任何土地業權﹔  

(b)  構成免除任何租契或特許的任何條款﹔或  

(c)  批予任何豁免受《建築物條例》或任何其他成文法則的任何條文的規限，

或准許違反任何該等條文。  



換句話說，建築事務監督根據《建築物條例》作出的任何批准或同意，只表示

設計符合《建築物條例》的規定，但這並非認同申請人的業權，亦非批准申請人有

權在有關處所豎建招牌，因此並不影響大廈公契的執行。另一方面，在大廈外牆豎

建招牌需獲得各業戶同意的問題，是涉及產權及大廈管理範圍，而並非在《建築物

條例》的立法原意考慮之內。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業主在民事法律上負有對

大廈公用部分提供妥善管理的責任，而公契則界定了業權人之間的權利、權益和責

任等。大廈公契由締約方執行，而政府並不是大廈公契的締約方。  

 

若有人士打算建造或懸掛外牆招牌，除了須獲得建築事務監督批准圖則及同意

工程的展開或根據小型工程監管制度展開工程，亦須確保有關工程不會抵觸其他有

關條文的規定，包括相關大廈公契。他必須審慎查閱相關的地契及大廈公契，以確

保不會抵觸相關條款。若遇到有關糾紛，應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及大廈公契等

法律文件解決。如有需要，亦可向負責執行《建築物管理條例》的民政事務局轄下

各區民政處查詢及尋求協助，包括提供免費的法律意見及調解安排等。  

 

對於在大廈的公用部分豎設招牌，目前屋宇署採取了下列的行政安排，提醒相

關的建築專業人士須先獲得有關業主的同意，同時使其大廈的業主／法團適時獲

悉，並可與擬建招牌的人士跟進有關事宜：  

 

(a)  屋宇署在有關豎設招牌的作業備考中已提醒相關人士，應根據實際情

況，為豎設招牌一事分別得到有關樓宇業主或業主立案法團的同意。  

(b)  若擬豎設的招牌的圖則符合《建築物條例》的規定，屋宇署會根據法例

批准圖則。假若擬建的招牌是位於或會實質影響大廈的公用部份，屋宇

署在批准圖則時會知會有關大廈的法團、互助委員會或大廈管理公司。  

(c)  如擬建的招牌屬小型工程項目，在有關通知進行小型工程的指明表格內

的注意事項中，屋宇署亦會提醒擬安排進行招牌工程的人士、訂明建築

專業人士及訂明註冊承建商等，若有關的小型工程涉及樓宇的公用部

分，他們須留意該大廈的公契的條款，並在展開工程前諮詢該樓宇的共

同業主、法團及／或物業管理公司。除了上述各項提醒，屋宇署亦會在

小型工程展開通知書的確認信內提示申請人注意他們有責任得到業主同

意，這包括（但不限於）第三者責任保險的安排，否則有可能違反公契，

因而遭受民事起訴及須負上民事法律責任。屋宇署於接獲有關招牌的小

型工程呈交文件後，在發出確認信時，會將確認、信的副本送交有關大

廈的法團或物業管理公司，讓他們向進行招牌工程的訂明建築專業人士

及訂明註冊承建商等作適時商討。  

 

 



問題 6. 

 

就處理違例招牌，屋宇署根據《建築物條例》第 24(2)(c)條的規定，向須負上

清拆有關違例招牌責任的人士發出清拆令。根據《建築物條例》第 24(2)(c)(i)條的

規定，如有關招牌已或正為某人而豎設（招牌擁有人），清拆令須送達招牌擁有人。

如不能尋獲招牌擁有人，屋宇署會根據《建築物條例》第 24(2)(c)(ii)條的規定，將

清拆令送達在該招牌出租的情況下收取任何租金或其他金錢代價的人士。如不能尋

獲《建築物條例》第 24(2)(c)(i)條及第 24(2)(c)(ii)條所提述的人士，屋宇署才會根

據《建築物條例》第 24(2)(c)(i ii)條的規定，將清拆令送達豎設該招牌所在的土地

或處所的擁有人。因此，一般來說，若有關招牌僅屬個別人士擁有，屋宇署只會要

求該名人士清拆招牌。  

 

至於處理危險或棄置招牌，如問題 3 的回覆提及，若法團或大廈個別業戶並非

危險或棄置招牌的擁有人，屋宇署發出的「拆除危險構築物通知」一般不會涉及有

關的法團或個別業戶。  

 

就未經大廈業主／法國同意而豎建於大廈公用外牆的招牌，業主／法團可按大

廈公契的條款採取適當跟進行動。如業主／法團需要專業意見協助處理有關事宜，

可諮詢其顧問或向民政事務總處或香港房屋協會轄下的物業管理諮詢中心尋求協

助。  

 

 

(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五日收到 ) 

 

中西區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一四年十月  


